




豫交院教[2017] 32号

关于做好2017年暑期师资培训工作总结的通　知
各系（院、部）：
为认真做好2017年暑期师资培训工作总结， 交流经验，扩大影响，学习成果共享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各系（院、部）要认真组织参加国培、省培和企业顶岗教师进行总结和内部经验交流，所有参培人员以系（院、部）为单位于9月25日前提交培训总结及相关交流材料（电子版、纸质版一份）。
二、企业顶岗教师按照《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赴企业实践锻炼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豫交院[2016]17号）的相关规定,需要提交：
1. 不少于3000字的企业调研报告（电子版和纸质版）
2.每天的企业实践日志（纸质版）
3.项目化教学案例、实训指导书或教改项目报告、参与企业技术改造和研发项目等其他佐证材料
4.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赴企业实践考核表
以系（院、部）为单位于9月25日前将佐证材料收齐到教务处办理报销手续。
三、教务处将对各教学单位参培和企业顶岗教师提交的材料进行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按照财务相关规定办理报销手续。
联系人：教务处    王亚琼
联系电话：60868312
2017年9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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